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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56          证券简称：星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3-064 

 

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对外投资事项进行债务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债务重组基本情况 

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3年9月8日、2023年

9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解除对外投资事项拟进行债务重组的议案》。为解决剩余投资款、资金占用费及违

约金返还事宜，公司于2023年9月8日与深圳市鹏莲兴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

莲兴旺”）、深圳市一二三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二三四”）及其相关

方签署《债务重组协议》，公司同意将其持有的对鹏莲兴旺、一二三四的债权人民币

4.886亿元投资款本金及相关的全部资金占用费、违约金等权益以不低于人民币2.5亿

元的价格转让给第三方债权收购主体，鹏莲兴旺和一二三四应促成第三方债权收购

主体不晚于2023年10月15日与公司签订《债权收购协议》，并于签约后一个月内向公

司支付完毕收购价款；就投资款本金4.886亿元与收购价款2.5亿元的差额2.386亿元

（2.386亿元皆为暂定金额，以最终实际签署的《债权收购协议》确定的金额与投资

款本金4.886亿元的差额为准）以及2.386亿元对应的资金占用费，公司同意在公司按

时足额收到第三方债权收购主体支付的收购价款的前提下，未来将全部转化为公司

购买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仔宏柏厂城市更新项目定制物业的购买价款。公司

届时根据自身生产经营状况需要，保留部分/全部类型定制物业的所有权，对于剩余

定制物业价款，公司有权要求鹏莲兴旺及相关方部分/全部回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3年9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解除对外投资事项拟进行债务重组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55）。 

鹏莲兴旺及一二三四引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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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东方资管深圳分公司”）作为第三方债权收购主体，由于东方资管深圳分公司

内部审批流程比预期长，因此《债权收购协议》无法在2023年10月15日前完成签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解除对外投资事项

进行债务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60）。 

二、进展情况 

自《债务重组协议》签署之后，公司与鹏莲兴旺、一二三四及东方资管深圳分公

司就债权收购协议的具体细节进行了多次沟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东方资管

深圳分公司尚未就债权收购价款的支付时点达成一致，公司与各方正在积极沟通解

决方案，同时公司要求一二三四、鹏莲兴旺就债务重组协议履约提供保障措施，尽全

力维护公司利益不遭受损失。 

三、风险提示 

1、目前债权收购相关事项正在积极推进中，《债务重组协议》存在无法履约的

风险，公司将及时跟进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会计政策对该笔投资款及相应资金

使用费进行账务处理，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为准。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

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8日 


